
证券代码：

002188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

2011-10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

以电话和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

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财政部驻浙江省财政

监察专员办事处对公司

2009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整改报告的议案》；

内容详见登载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2011-11

号公告《浙江新嘉

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财政部驻浙江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对公司

2009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整改

报告的公告》。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浙江新力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贷款提供反担保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有关反担保合同。

内容详见登载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2011-12

号公告《浙江新嘉

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

2011

年度进行累

计交易总额不超过

300

万欧元和

1500

万美元远期结汇的议案》；

内容详见登载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2011-13

号公告《浙江新嘉

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远期结汇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188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

2011-12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2011

年

3

月

28

日，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浙江新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贷款提供反担保的议

案》。

因浙江新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力光电

"

）向建设银行申请贷款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

浙江兴科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浙江兴科

"

）是该笔贷款的担保人，现浙江兴科要求本公司以

所持有的新力光电

33%

股权为最高限， 并按其持有新力光电的股权比例对应的借款份额 （按借款本金

1500

万元的

33%

即

495

万元）进行相应比例的反担保。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将所持新力光电

33%

股权为浙江兴科上述担保提供相应比例的反担保。

根据《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此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事项的发生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担保对象的资产负债率均未超过

70%

，

而且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也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 因此，本次对外

担保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新力光电是本公司的参股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8

月

20

日，注册资本

1500

万元，法人代表

为汪海涛，注册地址为嘉善县东升路

36

号（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内

8

号厂房），主营业务：光电

子器件、显示器件和组件的研发、生产、销售、维修及相关产品的设计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截至目前，本

公司持有其

33%

的股权，浙江比例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35%

的股权，范子康持有其

18%

的股权，汪

海涛持有其

14%

的股权。

2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新力光电的资产总额为

3343.11

万元，负债总额为

1547.04

万元，净资产

为

1796.07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6.28%

。

2010

年

1-12

月，新力光电的销售额为

2491.54

万元，净利润为

222.2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

2011

年

2

月

28

日，新力光电的资产总额为

3400.8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722.29

万元，净资产为

1678.5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0.64%

。

2011

年

1-2

月，新力光电的销售额为

207.45

万元，净利润为

-116.9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因新力光电向建设银行申请

1500

万元贷款，并由浙江兴科作担保，然后再由本公司以本公司在新力

光电所合法拥有的

33%

股权为最高限向浙江兴科提供最多覆盖浙江兴科担保责任

33%

（即本金

495

万元

及其利息等）的反担保。 浙江兴科同意并要求新力光电的各个股东按各自股权比例提供相应比例的反担

保。保证范围是最多覆盖浙江兴科担保责任的

33%

，且不超过本公司持有新力光电

33%

股权的价值。保证

期限是自本次董事会决议日起不超过一年零三个月。

四、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将所持新力光电

33%

股权为浙江兴科上述担保提供相应比例的反担保。董事会在

审议过程中提出，

①

要求至迟在

2011

年

9

月

30

日前解除新嘉联

(

为新力光电担保

)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善支行签订的编号为

X6374271230102010077"

的保证合同（

2010

年

12

月

29

日签署，保证金

额为

380

万元）项下本公司的担保责任；

②

要求汪海涛进一步说明其个人履行对上述

380

万新嘉联担保

提供反担保的履约能力。在新力光电股东，法人代表汪海涛出具相关的追加书面承诺之后，董事会审议通

过了上述议案。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与浙江兴科签署上述反担保合同。 保证范围是最多覆盖浙江兴科担保

责任的

33%

，且不超过本公司持有新力光电

33%

股权的价值。 保证期限是自本次董事会决议日起不超过

一年零三个月。

五、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信息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发生额累计为

87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2.67%

，均为对新力光电的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

六、 备查文件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188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

2011-11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政部驻浙江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对公司

2009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整改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财政部驻浙江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组织检查组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5

日对浙江新嘉联

电子股份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09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检查，并延伸检查了本公司下属子公

司浙江新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力公司），部分重大事项追溯至以前年度。

2011

年

1

月

6

日，

公司就本次检查事宜发布了 《关于财政部驻浙江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2009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结

论和处理决定的公告》。 公司根据该项检查结论和处理决定，对检查决论提出的

2009

年有关会计信息质

量的问题进行了整改，现将相应的整改措施公告如下：

一、《检查结论和处理决定》中指出，公司违反存货计量原则，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09

年度公司对

可变现净值明显低于成本的库存商品，未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减值准备。

整改措施：公司严格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

--

存货》之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存货进行全面盘

点，并对全部存货实施减值测试。 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部分，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

益。

二、《检查结论和处理决定》中指出，公司违反销售收入确认原则，提前确认收入。经查，为保持销售收

入的税收计算口径与会计核算口径一致，公司部分销售业务在商品风险报酬尚未转移的出口报关时点确

认收入，导致公司

2009

年度多计销售收入

2,797,849.51

元，多计净利润

709,254.85

元。

整改措施：针对部分外销收入确认时点不当的情况，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

收入》和与

客户签订的《购买框架协议》等之规定，在货物送至客户指定仓库并提货后，再确认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

风险和报酬已转移，计入营业收入。

三、《检查结论和处理决定》中指出，公司合并程序不合规，虚增报表利润。 经查

,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浙

江新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力公司

"

）合并报表合并程序不合规

,

导致公司

2009

年度合并财务

报表多确认净利润

990,039.88

元。

整改措施：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

合并财务报表》之规定，以母公司和各子公司的

财务报表为基础进行合并会计报表，对上述多确认的净利润做会计差错更正。

2010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将持有新力公司

18%

的股权以

270

万元的价格处置给自然人范子康， 并于

12

月

31

日取得了股权转让款。经股权转让后，公司对新力公司的股权比例由

51%

降至

33%

，本公司不再

是新力公司第一大股东。

四、《检查结论和处理决定》中指出，公司会计核算不规范

,

费用支出直接冲减收入。

2009

年，公司在产

品外销业务中，将应计入

"

销售费用

"

的运费、保险费、境外费用等支出，直接冲减销售收入，共计金额

1,

612,169

元。

整改措施：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之规定，把运费、保险费、境外费用等支出调整确

认为

"

销售费用

"

，不再做冲减营业收入处理，以规范会计核算。

五、《检查结论和处理决定》中指出，公司内控制度不健全，对子公司经营及财务工作缺乏有效管理。

整改措施：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等文件精神，尽快

健全和完善对子公司的内控制度，并组织内审机构和财务部门加强对子公司的业务经营、财务管理、会计

基础规范等方面的监督和指导。

此次财政部驻浙江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对本公司

2009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的检查， 对加强公司规

范运作，提升公司管理水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公司董事会将吸取教训，今后将认真按照《公司法》、《证

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国证监会的各项规定，本着规范发展，严格自律的态度，不断加强学习，确保

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188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

2011-13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远期结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3

月

28

日，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批准公司

2011

年度进行累计交易总额不超过

300

万

欧元和

1500

万美元远期结汇的议案》。

由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70%

以上皆为外销，结算时均以美元和欧元为主，为适应外汇市场的波动，避

免汇率对公司经营利益的持续影响，公司拟通过银行远期结汇产品来规避未来汇率波动的风险。 现将银

行远期结汇产品相关的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交易目的

通过远期结汇业务，公司可有效规避汇率风险，锁定未来时点的交易成本或收益

,

实现以规避风险为

目的的资产保值。

二、交易品种

目前， 公司的金融衍生工具业务主要是以出口销售业务为依托的远期结汇产品。 远期结汇产品是

指公司与银行签订远期结汇合约，约定将来办理结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和期限，在交割日按照该远

期结汇合同约定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的结汇业务。 远期结汇必须是贸易项下的收支，由合约银行凭公

司与银行所签的《远期结汇总协议书》，公司向合约银行填写一份《远期结汇委托书》，在确认公司委托有

效后，办理相关业务并向公司出具《远期结汇交易证实书》。

三、拟进行远期结汇业务的额度及时间

根据业务实际需要

,

并本着慎重的原则

,

预计

2011

年公司视需要拟进行的远期结汇的额度累计不超

过

300

万欧元和

1500

万美元，同时根据公司

2011

年的业务规划，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2011

年度累计发

生远期结汇交易总额不超过

300

万欧元和

1500

万美元， 并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具体批准财务部门

处理。

四、公司开展业务的风险分析及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在运作每一笔远期结汇交易时，在操作日当天即可将结汇汇率全部锁定，因此其到期交割时，不

存在不可预知的敞口及风险。

1

、市场风险：指因市场波动而使得投资者不能获得预期收益的风险，包括价格或利率、汇率因经济原

因而产生的不利波动。

公司对于市场风险的管理和监控主要从交易的原则进行：

①

交易平台：通过国内著名金融机构中国

银行（嘉善支行）等进行；

②

交易原则：不谋求通过远期结汇业务取得利润但求通过远期结汇业务锁定汇

率风险。

2

、现金流量风险：远期结汇的现金流量风险是指公司无法及时获得充足外汇收入的风险。

公司的主要客户都与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的稳定关系，且公司进行远期结汇的比例控制在公司预计

外汇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不超过

80%

）之内。

3

、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是指经营活动不符合法律规定使公司的权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所产生的

风险。

公司在业务操作过程中，法律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签定的文件都需经过外汇及法律顾问之专门人员

检视后，才可正式签署，以避免法律风险。

五、 备查文件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５

证券简称：武钢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９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５

债券简称：

０７

武钢债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武钢配股”；配股代码：“

７００００５

”；配股价格：

３．７０

元

／

股。

２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３

、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本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网上清算，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公告配股结果，本公司股票

复牌交易。

４

、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武钢股份”）配股方案经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本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会议和分别

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现本公司配股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４７

次会议审

核通过，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８６

号文核准。

一、本次配股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配售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股权登记日，

Ｔ

日）收市后武钢股份股本总数

７

，

８３８

，

１５２

，

３３３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股份数量

２

，

３５１

，

４４５

，

６９９

股。

４

、本公司控股股东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已出具承诺，承诺将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本次配股中其可配

售股份。

５

、配股价格：

３．７０

元

／

股。

６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募集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７００

，

３４９

，

０８６．３０

元（含发行费用）。

７

、发行对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

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武钢股份的全体股东。

８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９

、承销方式：代销。

１０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日 期 发行安排 停牌安排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Ｔ－２

日

）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配股发行公告

、

网

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

Ｔ－１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Ｔ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

Ｔ＋１

日

）

至

（

Ｔ＋５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

Ｔ＋６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

Ｔ＋７

日

）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

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１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工作日。

注

２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Ｔ＋５

日）的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

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认购缴款方法

Ａ

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上

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

７００００５

”、配股简称“武钢配股”，配股价格

３．７０

元

／

股。 配股

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股东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３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

法原则取整（请股东仔细查看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

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三、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崎琳

办公地址：武汉市青山区厂前

电话：

０２７－８６８０２０３１

传真：

０２７－８６３０６０２３

董事会秘书：万毅

证券事务代表：冯俊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１９

楼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５６６

保荐代表人：徐佑军、李建勇

项目协办人：胡衍军

项目组其他人员：金焰、王晶、张欣、刘林东、丁双珍、王继东、牛婷、徐皓、王岚、洪亮

联系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７２７ ８７５５５２９７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５０

特此公告。

发行人：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编号：临

2011-012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

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长

100%

以上。 具体数据公司将在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3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净利润：

4195.35

万元。

2

、每股收益：

0.21

元。

三、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公司营业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特别是城轨线路、风电项目的产品

销售大幅增长、部分产品毛利率上升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2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114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

2011-10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前以传真和电子邮件传送会议资料、 并经电话确认， 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

9: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9

人，并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

10:00

前收回有效表决票

9

张。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罗平支行申请

40000

万元人民币一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贷款》的议案为解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公司决定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罗平支行申

请

40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贷款，期限为一年，按银行同期利率计息。

经书面记名通讯表决，该议案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171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编号：

2011－023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芜湖出口加工区支行

（以下简称

"

农行出口加工区支行

"

）开立募投项目设备进口信用证，并以公司在农行出口加工区支行的募

集资金存款中的

600

万元作为开具上述信用证的抵押。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

增加存储收益，结合进口信用证分期付款实际情况，经公司讨论，并经农行出口加工区支行与平安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决定将该抵押的

600

万元保证金转为定期存单，现就相关达成如下协议：

一、公司将募集资金存款总额中的

600

万元转为

6

个月定期存单（自

2011

年

3

月

22

日至

2011

年

9

月

22

日，年利率

2.8%

），承诺上述定期存单到期后立即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指定专户。

二、本协议有效期自三方签字盖章后至该定期存单转入募集资金专户之日止；

三、本协议作为《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协议各方自愿按照原协议所赋予的权利和义

务遵守。

备查文件：《精诚铜业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1

年

3

月

30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837

证券简称：秦川发展 公告编号：

2011－18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通知的发出时间和方式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以书面方式（直接或

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8

人，实际

参加表决董事

8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审议的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向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融资的提案》。

公司拟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向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融资

8100

万元，其中：公司

6000

万

元，控股子公司陕西秦川格兰德机床有限公司

2100

万元。此次融资的年费用率为

6.00%

，期限为一年。本

次借款共需支付利息

486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薛云奎、何雁明、吴序堂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龙兴元、刘庆云、胡弘对此议案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

5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2

、审议通过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领导小组提交的《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

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

表决结果：同意票

8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3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0837

证券简称：秦川发展 公告编号：

2011-19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降低资金成本，融资更加快捷便利，公司拟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向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以下简称

"

集团公司

"

）融资

8100

万元，其中：集团公司委托建行宝鸡分行给公司

贷款

6000

万元， 集团公司委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鸡支行给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秦川格兰德机床有限

公司贷款

2100

万元。此次借款的年利率为

6.00%

（银行一年期基准利率为

6.06%

），期限为一年，除按月结

算支付利息费用外，不再支付其他手续费用。

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秦川格兰德）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向集团公司融

资

8100

万元人民币的关联交易议案，此次融资的年费用率为

6.00%

，期限为一年。 本次借款共需支付利

息

486

万元。

本次交易对方为集团公司，集团公司目前持有本公司

26.65%

的股份，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一）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通过委托

贷款的方式向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融资的议案》。董事会对该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

龙兴元先生、刘庆云、胡弘回避了表决，其余

5

名董事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项议

案。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

《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薛云奎、何雁明、吴序堂事前认可了此次

关联交易，并同意提交董事会会议进行讨论。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此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

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108535

万元；

注册地：陕西省宝鸡市姜谭路

22

号；

企业法人：龙兴元；

公司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机床、刀具、工具及检测设备、液压件、液压系统、汽车零部件的制造；机械加工；

数控系统及数控功能部件、塑料机械及高分子新材料的研究、开发与制造……。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本公司拟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向集团公司拆借

资金

8100

万元人民币，此次融资期限为一年，融资的年利率为

6.00%

，共需支付利息

486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此次融资的年利率为

6.00%

，该费用率低于目前银行执行的一年期贷款利率。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金额：本次交易涉及金额为

486

万元。

（二）借款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三）此次融资的年利率为

6.00%

、结息方式为按月结息。

（四）借款期限：一年，本公司可以根据资金使用状况提前归还部分或全部贷款本金和利息。

六、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集团公司融资的年利率为

6%

，该利率低于目前银行执行的一年期贷款利率，有利于公司降低

资金成本。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集团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

向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融资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向集团公司融资

8100

万

元人民币，融资期限为一年，融资的年利率为

6.00%

，支付利息

486

万元。

该次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486

万元。

从

2011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集团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4320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本公司

《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薛云奎、何雁明、吴序堂事前认可了此次

关联交易，并同意提交董事会进行讨论。 董事会议审议时，公司独立董事薛云奎、何雁明、吴序堂发表了

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降低资金成本，是符合公司实际需要的，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

定的情形。 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规、合法。

九、此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债务重组等情况。

十、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同业竞争情况。

十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董事会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69

证券简称：智光电气 公告编号：

2011017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摘要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4

日在《证券时报》和

2011

年

3

月

23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 现对上述公告做如下更正：

1

、原《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第十八条

"

本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

期：本计划有效期

48

个月，自智光电气股东大会批准本股权激励计划之日起计。

"

现更正为：

"

本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本计划有效期

48

个月，自限制性股票首个授予日起起计。

"

2

、原《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的第十一条

"

本股权激励计划的有

效期：本计划有效期

48

个月，自智光电气股东大会批准本股权激励计划之日起计。

"

现更正为：

"

本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本计划有效期

48

个月，自限制性股票首个授予日起起计。

"

特此更正，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0301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2011-008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3

月

21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参加本次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际到会

9

人。 全体董事一致推举董事计高雄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过充分讨论，与会董事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选举计高雄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

四个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1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由计高雄先生、孙少华先生、姚京华先生、张钰良先生、夏令敏先生五名董

事组成，计高雄先生任主任委员；

2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由夏令敏先生、计高雄先生、张钰良先生三名董事组成，夏令敏先生任主任

委员；

3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由赵荣兰女士、金月芳女士、孙少华先生三名董事组成，赵荣兰女士任主任

委员；

4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金月芳女士、孙少华先生、张钰良先生三名董事组成，金月芳女士任主

任委员。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上述第一至二项议案公司董事的简历见

2011

年

3

月

1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02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计高雄先生的提名，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孙少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

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孙少华先生的提名，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孙怡虹女士、高健女士

(

简历见附件

)

为公司

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孙少华先生的提名，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孙怡虹女士兼任公司财务负

责人，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计高雄先生的提名，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公司副总经理高健女士兼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第三至六项议案之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等事宜

发表了《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计高雄先生的提名，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孙薇女士

(

简历见附件

)

为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沈继新女士

(

简历见

附件

)

为公司审计部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讨论，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讨论，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

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讨论，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

<

股东、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

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讨论，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

<

股东、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

的议案》，本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内部审计制度

>

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讨论，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内部审计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上述五个制度的详细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附件：孙怡虹女士、高健女士、孙薇女士、沈继新女士的个人简历

孙怡虹，女，

1966

年

10

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

1988

年

6

月毕业于苏州大学财经学院财会本科专

业，

1988

年

8

月

-1998

年

7

月任吴江丝绸工业公司财务科科员。

1998

年

7

月

-2007

年

12

月任吴江丝绸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科员、副经理，

2008

年

1

月起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2008

年

8

月

-2010

年

10

月任本公

司总经理助理，

2010

年

11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高 健，女，

1974

年

2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评估师，中国注册

税务师，具有律师资格。

1995

年

7

月浙江财经学院本科毕业，

1995

年

8

月

-2007

年

7

月任浙江东方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部门经理，

2007

年

8

月

-2009

年

5

月任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财务顾问部副总

监，

2009

年

6

月

-2010

年

10

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2009

年

10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2010

年

11

月

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孙 薇，女，

1978

年

10

月出生，本科学历，毕业于西南大学外贸英语专业、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法律专

业。

1998

年

7

月

-2007

年

11

月任职于本公司综合部，

2007

年

12

月

-

至今任职于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

室，

2010

年

1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副经理。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沈继新，女，

1970

年

10

月出生，大专文化，毕业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财会专业。

1987

年

11

月

-2002

年

12

月任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财务科科员，

2003

年

1

月

-2007

年

12

月任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财务科科长，

2008

年

1

月

-2010

年

10

月任本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2010

年

11

月起任本公司审计部经理。 现任本公司审

计部经理。

上述

4

人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0301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2011-009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在公司七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3

月

21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

6

名，实到

6

名。会议由监事徐兴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举手表决

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过充分讨论，与会监事一致同意选举徐兴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监事会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徐兴祥先生的简历见

2011

年

3

月

1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披露的《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

2011-003

）。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600307

股票简称：酒钢宏兴 编号：

2011-012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以

专人送达和传真方式发送给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应参加董事

15

名，实际参加董事

15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记名投

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

、 审议通过了《公司内控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详见关于《公司内控规范实施工作方案》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进出口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西安分行申请额度为

5

亿元人民币的进口信贷流动资金贷款， 期限一

年。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2011

年

4

月

19

日上午

9

：

30

；

3

、会议地点：甘肃嘉峪关酒钢宾馆

8

楼会议室。

4

、会议方式：现场开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 审议《公司

2010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 审议《公司

2010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 审议《公司

2010

年财务决算及

2011

年财务预算报告》

4

、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5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审议《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情况的议案》

7

、审议《公司关于聘任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审议《公司关于

2010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三、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1

年

4

月

12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

2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四、会议登记事项

1

、登记时间：

2011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

：

00-12

：

00

，下午

2

：

30-5

：

00

）；

2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

联系人：宋之国 齐晓东

联系电话：

0937-6715370

传真：

0937-6715507

地址：甘肃省嘉峪关市雄关东路

12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

邮编：

735100

3

、登记手续：股东登记时，自然人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卡户或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

单位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

等电子方式登记。

五、其他事项

会议预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注：授权委托书中需明确表明对会议议案的态度。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30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出席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单位（人）对本次会议所审议事项的投票意愿如下（在表决

事项后方框内打

"√"

）：

1

、 审议《公司

2010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2

、 审议《公司

2010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3

、 审议《公司

2010

年财务决算及

2011

年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4

、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5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6

、审议《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情况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7

、审议《公司关于聘任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8

、审议《公司关于

2010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